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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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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VB.2
	2011-07-22

	3
	完善相关的管理要求
	VB.3
	2015-04


1、 TLC的宗旨是依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科学公正地开展第三方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维护获证方和申请方的合法权益。
TLC质量方针：


坚持标准，认证公正，

     

作风廉洁，保守机密，

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2、 TLC的服务不附加任何条件，在本中心认证业务范围内向所有申请方开放，独立签署认证合同。TLC不以任何名义给予认证申请人或其代表回扣，给予中间人介绍费，并以此招揽认证客户。

3、 TLC对申请方的技术、管理、经营秘密和认证过程严格保密。

4、 TLC保证不从事有损公正性的活动，并承诺：

1) TLC不承接相关机构2年内咨询过的企业认证申请；

2) TLC不向母体机构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及下属机构提供认证服务,不搞经济承包和认证企业数量指标承诺，TLC审核员不向认证机构搞认证数量或经济指标承诺；
3) 与TLC有共同利益的相关机构不参加有损于TLC可信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活动；

4) 中心及其审核员均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事认证咨询活动；

5) 中心审核员不得应企业之邀为其提供内部管理体系审核；

6)
如果兼职审核员所在的组织向申请人或获准认证的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该兼职审核员不得参与对该企业的认证活动；

7)
中心培训中心在开展对外培训时，不向拟认证的单位、组织提供专门培训，不发生可能演变为咨询活动的培训；
8)
TLC对组织进行预审时，次数不得超过一次，预审现场审核人日数不得超过正式审核人日数的50%，TLC也不能因预审而减少正式审核的人日数；
9)
TLC审核员在进行认证审核任务时，不得收受企业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珠宝首饰等，也不得参加受审核企业安排的娱乐活动和宴请，如有犯规行为，依据CNAS认证审核公正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0) TLC不与任何咨询机构签订协议或达成某种默契，也不宣传或联系，如果申请方接受了特定的咨询或培训，就能比较简单、容易或经济地获得认证。
11) TLC在认证合同中已规定了认证风险责任，并安排财务准备了一定的风险基金作为认证责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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